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宁东管罚字〔2025〕10号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0007749178406

法定代表人：刘元管

地址：宁夏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宝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2025年4月15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公司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台账记录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调阅你公司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相关材料，发现2023年8月至2025年2月逐月建立了固废管理台账，2023年8月以前仅建立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交外单位处置和利用台账记录，现场无法提供2023年8月以前自行处置和利用台账记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此次只针对你公司无法提供2023年4月至8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管理台账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利用管理台账的违法行为开展调查。

经调查，你公司无法提供2023年4月至8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管理台账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利用管理台账，存在“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4月15日你公司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刘元管、郭伟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你公司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授权委托人的身份。

2.2025年4月15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证明我委环境执法人员在你公司现场检查，你公司无法提供2023年4月至8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管理台账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利用管理台账。

3.2025年4月17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被授权委托人配合我委开展调查询问工作。

4.2025年4月17日你公司提供宁夏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8月至2025年2月一般工业固废管理台账1份，证明你公司建立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交外单位处置和利用台账记录。

5.2025年4月15日提取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导出的《宁夏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一般固废产生情况统计表》《宁夏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一般固废产生情况统计表》《宁夏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一般固废产生情况统计表》1份，证明你公司在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一般固废产生量的申报情况。

6.2025年5月6日提取《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莲台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区场地现状调查监测检测报告》，证明你公司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区环境情况。

7.2025年4月15日我委提供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我委现场检查人员具有执法资格。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的规定。

我委于2025年5月27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宁东管罚告字〔2025〕11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你公司自收到之日起5日内未向我委报送陈述、申辩材料，未提出听证申请，我委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以上事实，有我委《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宁东管罚告字〔2025〕11号）及《送达回证》为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八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八）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有前款第一项、第八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标准》（宁环规发〔2025〕3号）-四、固体、危险废物、电子废物污染防治类-（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项“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未造成污染环境后果或已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但造成污染环境后果的。处8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的处罚裁量标准，决定对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处八万四千元罚款。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委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宁东支行

收款账户：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财政资金收入集中户（宁东镇）

收款账号：641301104018010008172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委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202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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